
入门版（3-6）特别约定 

1 本产品适用于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条款，请您在投保前仔细阅读：《学生及

幼儿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专属）》（注册编码：C00011032312022040229631）、《附加个人

疾病身故与全残保险（互联网专属）》（注册编码：C00011032622022040230211）、《附加学

生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注册编码：C00011032622022040230761）、《附加学生及

幼儿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互联网专属）》 （注册编码：C00011032522022040230521）。保险

人已将保险条款及附加险条款提供给投保人，并就条款内容，特别是健康告知、特别约定、

责任免除、责任减轻及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义务内容，向投保人作了明确说明，投保人及所

有被保险人对本保险合同的条款及保险条件已完全了解。保单可通过投保渠道或公司官方微

信公众号【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底部享服务-个人中心查询。如有问题或不符合投

保要求，需在 48 小时内联系保险人，客服电话:95544。 

2 本产品被保险人应为 3 周岁(含)至 6 周岁(含)之间身体健康、能正常学习或生活的学生

及学龄前儿童，并符合《健康告知》的约定。 

3 本产品投保人应为年满 18 周岁及以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必须为被保险人父

母。 

4 限购份数：1 份，同一保险期间内，本产品同一被保险人仅限购买一份，超出部分无效。 

5 意外身故或伤残保险责任：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导致身故或者伤残的，保险人

按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或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 (JR/T 

0083-2013)所对应伤残等级给付伤残保险金，伤残等级一至十级对应给付比例分别为意外伤

害保额的 100%、90%、80%、70%、60%、50%、40%、30%、20%、10%。根据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机构或银保监会规定，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被保人，在各家保险公司的身故保险金总

额（不含航空意外）按以下规定给付：（1）不满 10 周岁，身故保额不超过 20 万元；（2）已

满 10 周岁但未满 18 周岁，总额不超过 50 万元。 

6 本产品意外伤害责任仅承保学生在全日制学习中或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意外事故，不承

担被保险人因校外实习或工作原因发生的意外事故。 

7 本产品附加学生幼儿意外伤害医疗保险责任，其中意外门（急）诊医疗保险金：限社保

范围内医疗费用，保额 6000 元，每次事故扣除 100 元免赔额，通过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报销

的，按照 90%的比例赔付，未通过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的，按照 70%的比例赔付；被保险

人因动物伤害导致的意外医疗费用，每次事故总计赔偿限额为 500 元。 

8 本产品附加学生幼儿意外伤害医疗保险责任，其中意外住院医疗保险金：限社保范围内

医疗费用，保额 10000 元，每次事故产品的医疗费用通过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的，扣除人

民币 100 元免赔，按照 90%的比例赔付保险金，未通过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的，扣除人民

币 100 元免赔，按照 70%的比例赔付保险金。 

9 重大疾病保险责任:被保险人在等待期 60 天后，初次确诊罹患合同约定的 8 种基本重大

疾病和 12 种可选重大疾病的，保险人按重大疾病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同时本保险责任终

止，疾病种类及定义详见《附加学生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 

10 附加个人疾病身故与全残保险责任仅扩展疾病身故保险金:本项责任等待期为 30 天，被

保险人在等待期后因疾病导致身故的，保险人按疾病身故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 

11 本产品不承保既往症，仅承保在我司保单有效期内出现症状且确诊的疾病或保险期间发

生意外事故。既往症指被保险人在投保之前或等待期内罹患的已知或应该知道的有关疾病或

症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医生已有明确诊断，长期治疗未间断;医生已有明确诊断，治

疗后症状未完全消失，有间断用药情况;未经医生诊断和治疗，但症状明显且持续存在，以

普通人医学常识应当知晓。 

12 保险期间届满若被保险人治疗仍未结束的，属于本产品约定的责任范围内的医疗费用，



保险人继续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最长可至保险期限届满之日起第 30 日（含）止。对于被

保险人该次住院在本合同期满次日起三十日后发生的医疗费用，保险人不再承担赔偿责任。 

13 本产品医疗责任就诊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门审核认定的二级或二级以上的公立

医院，且仅限于上述医院的普通部。但本保险不承保在下列医院发生的治疗费用：全国所有

地区的企业职工医院(包括已转制为地方性公立医院的职工医院)。 

14 兹保险双方协商并同意，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保险金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

当在 24 小时内拨打电话 95544 进行报案（如属于死亡或重伤事故，须在 12 小时内报案），

因延迟报案影响保险人查勘、定损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的部分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如果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保险金受益人超过 72 小时才报案，则保险人对按保单约定的应承担

的保险责任，免赔 50%（有特殊情况，没办法在出险后 72 小时内报案的，需要出具第三方

证明损失情况，如公安的事故认定书等，可以正常补报，无免赔）；如果事故发生日期早于

本保单生效日期，被保险人通过对事故发生日期造假的方式，从而在本保单提出索赔的行为

则属于骗保，保险人有权追究被保险人及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15 对于上一年度投保本产品的被保险人，续保可不设置等待期，理赔时须提供上年度保单。 

  

基础版（3-6）特别约定 

1 本产品适用于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条款，请您在投保前仔细阅读：《学生及

幼儿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专属）》（注册编码：C00011032312022040229631）、《附加个人

疾病身故与全残保险（互联网专属）》（注册编码：C00011032622022040230211）、《附加学

生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注册编码：C00011032622022040230761）、《附加意外伤

害全额自费医疗费用医疗保险（互联网专属）》（注册编码：C00011032522022062306151）、

《 附 加 学 生 及 幼 儿 意 外 伤 害 医 疗 保 险 （ 互 联 网 专 属 ）》  （ 注 册 编 码 ：

C00011032522022040230521）、《附加个人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互联网专属）》（注册编

码 C00011032522022040230721）。保险人已将保险条款及附加险条款提供给投保人，并就条

款内容，特别是健康告知、特别约定、责任免除、责任减轻及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义务内容，

向投保人作了明确说明，投保人及所有被保险人对本保险合同的条款及保险条件已完全了解。

保单可通过投保渠道或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底部享服务-个

人中心查询。如有问题或不符合投保要求，需在 48 小时内联系保险人，客服电话:95544。 

2 本产品被保险人应为 3 周岁(含)至 6 周岁(含)之间身体健康、能正常学习或生活的学生

及学龄前儿童，并符合《健康告知》的约定。 

3 本产品投保人应为年满 18 周岁及以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必须为被保险人父

母。 

4 限购份数：1 份，同一保险期间内，本产品同一被保险人仅限购买一份，超出部分无效。 

5 意外身故或伤残保险责任：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导致身故或者伤残的，保险人

按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或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 (JR/T 

0083-2013)所对应伤残等级给付伤残保险金，伤残等级一至十级对应给付比例分别为意外伤

害保额的 100%、90%、80%、70%、60%、50%、40%、30%、20%、10%。根据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机构或银保监会规定，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被保人，在各家保险公司的身故保险金总

额（不含航空意外）按以下规定给付：（1）不满 10 周岁，身故保额不超过 20 万元；（2）已

满 10 周岁但未满 18 周岁，总额不超过 50 万元。 

6 本产品意外伤害责任仅承保学生在全日制学习中或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意外事故，不承

担被保险人因校外实习或工作原因发生的意外事故。 

7 本产品附加学生幼儿意外伤害医疗保险责任，其中意外门（急）诊医疗保险金：限社保

范围内医疗费用，保额 10000 元，每次事故扣除 100 元免赔额，通过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报



销的，按照 90%的比例赔付，未通过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的，按照 70%的比例赔付；被保

险人因动物伤害导致的意外医疗费用，每次事故总计赔偿限额为 500 元。 

8 本产品附加学生幼儿意外伤害医疗保险责任，其中意外住院医疗保险金：社保范围内医

疗费用，每次事故产品的医疗费用通过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的，扣除人民币 100 元免赔，

按照 90%的比例赔付保险金，未通过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的，扣除人民币 100 元免赔，按

照 70%的比例赔付保险金；上述意外住院保险责任扩展承保全额自费药品医疗费用责任、全

额自费诊疗医疗费用责任、全额医疗服务设施医疗费用责任，每次事故扣除人民币 100 元免

赔，按照 50%的比例赔付保险金，与意外住院医疗保险金按投保方案约定共享保额 20000

元。 

9 意外住院津贴保险责任：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需要进行住院治疗的，保险人按 50

元/天给付住意外院津贴保险金，每次扣除 3 天免赔天数，每次意外住院津贴保险金的给付

天数不超过 90 天，保单有效期内累计意外住院津贴保险金的给付天数不超过 180 天。 

10 重大疾病保险责任:被保险人在等待期 60 天后，初次确诊罹患合同约定的 8 种基本重大

疾病和 12 种可选重大疾病的，保险人按重大疾病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同时本保险责任终

止，疾病种类及定义详见《附加学生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 

11 附加个人疾病身故与全残保险责任仅扩展疾病身故保险金:本项责任等待期为 30 天，被

保险人在等待期后因疾病导致身故的，保险人按疾病身故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 

12 本产品不承保既往症，仅承保在我司保单有效期内出现症状且确诊的疾病或保险期间发

生意外事故。既往症指被保险人在投保之前或等待期内罹患的已知或应该知道的有关疾病或

症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医生已有明确诊断，长期治疗未间断;医生已有明确诊断，治

疗后症状未完全消失，有间断用药情况;未经医生诊断和治疗，但症状明显且持续存在，以

普通人医学常识应当知晓。 

13 保险期间届满若被保险人治疗仍未结束的，属于本产品约定的责任范围内的医疗费用，

保险人继续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最长可至保险期限届满之日起第 30 日（含）止。对于被

保险人该次住院在本合同期满次日起三十日后发生的医疗费用，保险人不再承担赔偿责任。 

14 本产品医疗责任就诊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门审核认定的二级或二级以上的公立

医院，且仅限于上述医院的普通部。但本保险不承保在下列医院发生的治疗费用：全国所有

地区的企业职工医院(包括已转制为地方性公立医院的职工医院)。 

15 兹保险双方协商并同意，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保险金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

当在 24 小时内拨打电话 95544 进行报案（如属于死亡或重伤事故，须在 12 小时内报案），

因延迟报案影响保险人查勘、定损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的部分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如果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保险金受益人超过 72 小时才报案，则保险人对按保单约定的应承担

的保险责任，免赔 50%（有特殊情况，没办法在出险后 72 小时内报案的，需要出具第三方

证明损失情况，如公安的事故认定书等，可以正常补报，无免赔）；如果事故发生日期早于

本保单生效日期，被保险人通过对事故发生日期造假的方式，从而在本保单提出索赔的行为

则属于骗保，保险人有权追究被保险人及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16 对于上一年度投保本产品的被保险人，续保可不设置等待期，理赔时须提供上年度保单。 

  

升级版（3-6）特别约定 

1 本产品适用于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条款，请您在投保前仔细阅读：《学生及

幼儿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专属）》（注册编码：C00011032312022040229631）、《附加个人

疾病身故与全残保险（互联网专属）》（注册编码：C00011032622022040230211）、《附加学

生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注册编码：C00011032622022040230761）、《附加意外伤

害全额自费医疗费用医疗保险（互联网专属）》（注册编码：C00011032522022062306151）、



《 附 加 学 生 及 幼 儿 意 外 伤 害 医 疗 保 险 （ 互 联 网 专 属 ）》  （ 注 册 编 码 ：

C00011032522022040230521）、《附加个人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互联网专属）》（注册编

码 C00011032522022040230721）。保险人已将保险条款及附加险条款提供给投保人，并就条

款内容，特别是健康告知、特别约定、责任免除、责任减轻及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义务内容，

向投保人作了明确说明，投保人及所有被保险人对本保险合同的条款及保险条件已完全了解。

保单可通过投保渠道或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底部享服务-个

人中心查询。如有问题或不符合投保要求，需在 48 小时内联系保险人，客服电话:95544。 

2 本产品被保险人应为 3 周岁(含)至 6 周岁(含)之间身体健康、能正常学习或生活的学生

及学龄前儿童，并符合《健康告知》的约定。 

3 本产品投保人应为年满 18 周岁及以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必须为被保险人父

母。 

4 限购份数：1 份，同一保险期间内，本产品同一被保险人仅限购买一份，超出部分无效。 

5 意外身故或伤残保险责任：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导致身故或者伤残的，保险人

按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或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 (JR/T 

0083-2013)所对应伤残等级给付伤残保险金，伤残等级一至十级对应给付比例分别为意外伤

害保额的 100%、90%、80%、70%、60%、50%、40%、30%、20%、10%。根据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机构或银保监会规定，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被保人，在各家保险公司的身故保险金总

额（不含航空意外）按以下规定给付：（1）不满 10 周岁，身故保额不超过 20 万元；（2）已

满 10 周岁但未满 18 周岁，总额不超过 50 万元。 

6 本产品意外伤害责任仅承保学生在全日制学习中或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意外事故，不承

担被保险人因校外实习或工作原因发生的意外事故。 

7 本产品附加学生幼儿意外伤害医疗保险责任，其中意外门（急）诊医疗保险金：限社保

范围内医疗费用，保额 15000 元，每次事故扣除 100 元免赔额，通过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报

销的，按照 90%的比例赔付，未通过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的，按照 70%的比例赔付；被保

险人因动物伤害导致的意外医疗费用，每次事故总计赔偿限额为 500 元。 

8 本产品附加学生幼儿意外伤害医疗保险责任，其中意外住院医疗保险金：社保范围内医

疗费用，每次事故产品的医疗费用通过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的，扣除人民币 100 元免赔，

按照 90%的比例赔付保险金，未通过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的，扣除人民币 100 元免赔，按

照 70%的比例赔付保险金；上述意外住院保险责任扩展承保全额自费药品医疗费用责任、全

额自费诊疗医疗费用责任、全额医疗服务设施医疗费用责任，每次事故扣除人民币 100 元免

赔，按照 50%的比例赔付保险金，与意外住院医疗保险金按投保方案约定共享保额 50000

元。 

9 意外住院津贴保险责任：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需要进行住院治疗的，保险人按 50

元/天给付住意外院津贴保险金，每次扣除 3 天免赔天数，每次意外住院津贴保险金的给付

天数不超过 90 天，保单有效期内累计意外住院津贴保险金的给付天数不超过 180 天，与意

外住院保险责任按投保方案约定共享保额 50000 元。 

10 重大疾病保险责任:被保险人在等待期 60 天后，初次确诊罹患合同约定的 8 种基本重大

疾病和 12 种可选重大疾病的，保险人按重大疾病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同时本保险责任终

止，疾病种类及定义详见《附加学生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 

11 附加个人疾病身故与全残保险责任仅扩展疾病身故保险金:本项责任等待期为 30 天，被

保险人在等待期后因疾病导致身故的，保险人按疾病身故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 

12 本产品不承保既往症，仅承保在我司保单有效期内出现症状且确诊的疾病或保险期间发

生意外事故。既往症指被保险人在投保之前或等待期内罹患的已知或应该知道的有关疾病或

症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医生已有明确诊断，长期治疗未间断;医生已有明确诊断，治



疗后症状未完全消失，有间断用药情况;未经医生诊断和治疗，但症状明显且持续存在，以

普通人医学常识应当知晓。 

13 保险期间届满若被保险人治疗仍未结束的，属于本产品约定的责任范围内的医疗费用，

保险人继续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最长可至保险期限届满之日起第 30 日（含）止。对于被

保险人该次住院在本合同期满次日起三十日后发生的医疗费用，保险人不再承担赔偿责任。 

14 本产品医疗责任就诊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门审核认定的二级或二级以上的公立

医院，且仅限于上述医院的普通部。但本保险不承保在下列医院发生的治疗费用：全国所有

地区的企业职工医院(包括已转制为地方性公立医院的职工医院)。 

15 兹保险双方协商并同意，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保险金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

当在 24 小时内拨打电话 95544 进行报案（如属于死亡或重伤事故，须在 12 小时内报案），

因延迟报案影响保险人查勘、定损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的部分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如果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保险金受益人超过 72 小时才报案，则保险人对按保单约定的应承担

的保险责任，免赔 50%（有特殊情况，没办法在出险后 72 小时内报案的，需要出具第三方

证明损失情况，如公安的事故认定书等，可以正常补报，无免赔）；如果事故发生日期早于

本保单生效日期，被保险人通过对事故发生日期造假的方式，从而在本保单提出索赔的行为

则属于骗保，保险人有权追究被保险人及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16 对于上一年度投保本产品的被保险人，续保可不设置等待期，理赔时须提供上年度保单。 

  

尊享版（3-6）特别约定 

1 本产品适用于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条款，请您在投保前仔细阅读：《学生及

幼儿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专属）》（注册编码：C00011032312022040229631）、《附加个人

疾病身故与全残保险（互联网专属）》（注册编码：C00011032622022040230211）、《附加学

生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注册编码：C00011032622022040230761）、《附加意外伤

害全额自费医疗费用医疗保险（互联网专属）》（注册编码：C00011032522022062306151）、

《 附 加 学 生 及 幼 儿 意 外 伤 害 医 疗 保 险 （ 互 联 网 专 属 ）》  （ 注 册 编 码 ：

C00011032522022040230521）、《附加个人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互联网专属）》（注册编

码 C00011032522022040230721）。保险人已将保险条款及附加险条款提供给投保人，并就条

款内容，特别是健康告知、特别约定、责任免除、责任减轻及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义务内容，

向投保人作了明确说明，投保人及所有被保险人对本保险合同的条款及保险条件已完全了解。

保单可通过投保渠道或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底部享服务-个

人中心查询。如有问题或不符合投保要求，需在 48 小时内联系保险人，客服电话:95544。 

2 本产品被保险人应为 3 周岁(含)至 6 周岁(含)之间身体健康、能正常学习或生活的学生

及学龄前儿童，并符合《健康告知》的约定。 

3 本产品投保人应为年满 18 周岁及以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必须为被保险人父

母。 

4 限购份数：1 份，同一保险期间内，本产品同一被保险人仅限购买一份，超出部分无效。 

5 意外身故或伤残保险责任：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导致身故或者伤残的，保险人

按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或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 (JR/T 

0083-2013)所对应伤残等级给付伤残保险金，伤残等级一至十级对应给付比例分别为意外伤

害保额的 100%、90%、80%、70%、60%、50%、40%、30%、20%、10%。根据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机构或银保监会规定，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被保人，在各家保险公司的身故保险金总

额（不含航空意外）按以下规定给付：（1）不满 10 周岁，身故保额不超过 20 万元；（2）已

满 10 周岁但未满 18 周岁，总额不超过 50 万元。 

6 本产品意外伤害责任仅承保学生在全日制学习中或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意外事故，不承



担被保险人因校外实习或工作原因发生的意外事故。 

7 本产品附加学生幼儿意外伤害医疗保险责任，其中意外门（急）诊医疗保险金：限社保

范围内医疗费用，保额 20000 元，每次事故扣除 100 元免赔额，通过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报

销的，按照 90%的比例赔付，未通过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的，按照 70%的比例赔付；被保

险人因动物伤害导致的意外医疗费用，每次事故总计赔偿限额为 500 元。 

8 本产品附加学生幼儿意外伤害医疗保险责任，其中意外住院医疗保险金：社保范围内医

疗费用，每次事故产品的医疗费用通过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的，扣除人民币 100 元免赔，

按照 90%的比例赔付保险金，未通过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的，扣除人民币 100 元免赔，按

照 70%的比例赔付保险金；上述意外住院保险责任扩展承保全额自费药品医疗费用责任、全

额自费诊疗医疗费用责任、全额医疗服务设施医疗费用责任，每次事故扣除人民币 100 元免

赔，按照 50%的比例赔付保险金，与意外住院医疗保险金按投保方案约定共享保额 60000

元。 

9 意外住院津贴保险责任：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需要进行住院治疗的，保险人按 100

元/天给付住意外院津贴保险金，每次扣除 3 天免赔天数，每次意外住院津贴保险金的给付

天数不超过 90 天，保单有效期内累计意外住院津贴保险金的给付天数不超过 180 天，与意

外住院保险责任按投保方案约定共享保额 60000 元。 

10 重大疾病保险责任:被保险人在等待期 60 天后，初次确诊罹患合同约定的 8 种基本重大

疾病和 12 种可选重大疾病的，保险人按重大疾病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同时本保险责任终

止，疾病种类及定义详见《附加学生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 

11 附加个人疾病身故与全残保险责任仅扩展疾病身故保险金:本项责任等待期为 30 天，被

保险人在等待期后因疾病导致身故的，保险人按疾病身故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 

12 本产品不承保既往症，仅承保在我司保单有效期内出现症状且确诊的疾病或保险期间发

生意外事故。既往症指被保险人在投保之前或等待期内罹患的已知或应该知道的有关疾病或

症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医生已有明确诊断，长期治疗未间断;医生已有明确诊断，治

疗后症状未完全消失，有间断用药情况;未经医生诊断和治疗，但症状明显且持续存在，以

普通人医学常识应当知晓。 

13 保险期间届满若被保险人住疗仍未结束的，属于本产品约定的责任范围内的医疗费用，

保险人继续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最长可至保险期限届满之日起第 30 日（含）止。对于被

保险人该次住院在本合同期满次日起三十日后发生的医疗费用，保险人不再承担赔偿责任。 

14 本产品医疗责任就诊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门审核认定的二级或二级以上的公立

医院，且仅限于上述医院的普通部。但本保险不承保在下列医院发生的治疗费用：全国所有

地区的企业职工医院(包括已转制为地方性公立医院的职工医院)。 

15 兹保险双方协商并同意，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保险金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

当在 24 小时内拨打电话 95544 进行报案（如属于死亡或重伤事故，须在 12 小时内报案），

因延迟报案影响保险人查勘、定损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的部分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如果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保险金受益人超过 72 小时才报案，则保险人对按保单约定的应承担

的保险责任，免赔 50%（有特殊情况，没办法在出险后 72 小时内报案的，需要出具第三方

证明损失情况，如公安的事故认定书等，可以正常补报，无免赔）；如果事故发生日期早于

本保单生效日期，被保险人通过对事故发生日期造假的方式，从而在本保单提出索赔的行为

则属于骗保，保险人有权追究被保险人及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16 对于上一年度投保本产品的被保险人，续保可不设置等待期，理赔时须提供上年度保单。 

 


